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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3年环境保护部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下达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

技术规范（试行）》的环境保护标准计划任务。 

1.2 工作过程 

2013年1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接到制订《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

规范（试行）》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启动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在综合分

析资料及调研情况的基础上，编写了技术规范初稿。 

2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意义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目的是为了准确掌握和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其变化

趋势，客观反映环境空气污染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环境监测为环保部实施环

境管理和宏观决策提供技术支持、技术监督和技术服务，合理的监测点位布设是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环境保护部门牵头，组织各

有关部门的监测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站点，保障和促进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随着环境保护能力的

不断完善和形势的发展要求以及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原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

总局）在1988年，1992年，1995年，2000年、2007年和2012年多次对国家网城市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进行了认证和批复。同时，“十一五”期间，通过包括2008

年中央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等项目建设，我国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已经初具规

模，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已经具备自动监测的初步能力，将监测的覆盖范围初步从

城市扩展部分农村地区和部分背景地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城市建成面

积不断扩张，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大气环境特征也发生变化，环境空气质量管理

工作和公众服务需求对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的设置和优化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目标，要求监测测点能够尽可能合理、准确、完整的反映整个大空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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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布和演变规律。为指导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的开展，2007年，原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以总局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

（[2007]第4号），为我国国家和地方开展大气污染的常规监测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依据。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仅是一技

术文件，并未上升为技术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其编写的格式和内容也都不能满足标准化工作的要求。由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是

一项长期和例行的工作，监测点位更是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内容，为保证监测数据

具有可比性、科学性和完整性，并在法律上更具有有效性，迫切需要将监测点位

布设的相应技术规定上升为国家标准。 

从环境管理角度看，《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颁布以来，我国正

处于“十一五”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大

气环境管理的力度大大加强，先后制定了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一控双达标”

的控制目标等环境政策，这些政策及其对监测点位布设的要求需要在本标准中予

以充分体现。从监测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多项大气环境管理标准和数十项大气污染物分析方法标准

已经颁布，需要在本标准中对标准中新增加的项目以及各项与监测工作相适应的

技术内容进行规定。因此，《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标

准的编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编制原则和依据 

3.1 制定原则 

监测点位布设应遵循全面覆盖、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功能齐全、科学合理、

便于实施、规范统一和体现实际的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有专门功能的监测点

位，以实现更科学更细致地说明当地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的目标。 

规范内容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可操作性强，尽量避免监测点位布设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规范内容在总结现有文献资料及大气监测的实际应用经验基础上，

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并应与目前已经颁布的各有关法规、标准内容不出现矛盾。 

3.2 编制依据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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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管理办法》（环办[2011]107号） 

《关于增设和调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的通知》（环办[2007]48号）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4号） 

4 标准有关技术内容和条文的说明 

4.1 监测点位分类 

监测点位的功能体现了监测目的，由于监测主要目标和内容的不同，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点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功能的监测点由具有不同空间代表尺度。

本标准根据监测点位功能的不同，将监测点分为：评价点、区域点、背景点、交

通点、污染监控点、信息发布点。 

（1）评价点用以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整体状况和变化趋势，不同空间尺

度的评价点均应参加所在区域的空气质量平均水平的计算，并用以城市空气质量

达标评价。 

（2）背景点是设置在远离城镇和认为活动、具有较大空间尺度代表性，能

够反映全国空气质量背景水平的监测点。 

（3）区域点是位于基本不受城市影响的郊区等区域的监测点，区域点能够

反映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空气质量本底水平，可用于区域空气质量评价，但不参与

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评价，位于传输通道上的区域点能够反映区域间污染物传输和

迁移规律。 

（4）污染监控点是为控制污染源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程度而布设的监测点，

通常选择在污染物浓度最大的地点，用以研究污染物高浓度对人口暴露的影响。

由于不同污染物的扩散规律不同，对于各监测项目分别布设监测点。污染监控点

不参加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评价。 

（5）交通点是为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场所中受到道路交通污染源排放影响

而在道路两旁及其附近区域设立的监测点。交通点一般不参加所在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评价。 

（6）信息发布点可以包含评价点、污染监控点、交通点等各类型监测点，

也可根据需要专门布设。目的是用于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日报、实时报和预报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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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用于向公众提供健康指引。 

4.2 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点位布设应根据本地区的污染源资料、气象资料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了

解空气污染物排放源的特征、大小和分布，污染物的性质和排放规律，影响污染

物迁移、扩散的环境条件（地形、地物等）及气象因素等，通过开展环境空气质

量状况调查的方式然后根据监测目的正确的选择监测点。 

（1）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 

根据城市建成区的规模和功能区布局，区域大气状况和发展趋势，敏感受体

分布，结合地形、气象等自然因素综合考虑后确定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的布设，

使评价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监测值能够代表所在地区的整体的空气质量水平和

变化规律趋势，同时要考虑交通、环境和工作条件，增强可操作性。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是否具有代表性应考虑以下具体指标： 

a) 从筛选出的点位所计算出的污染物浓度的平均值应代表点位所覆盖地区

的平均值； 

b) 从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筛选出的点位所计算出的污染物浓度的平均值

应代表点位所覆盖功能区的平均值（误差在10%以内）； 

c) 从筛选出的点位所计算出的污染物浓度的30、50、80和90百分位数应代

表点位所覆盖地区的相应的百分位数（误差在15%以内）。 

确定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时首先应对所在地区的污染时空分布特征进行调

查，可采用的方法包括加密网格布点法实测或模拟计算等。其中加密网格布点法

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该方法首先将城市建成区划分为若干个规则的正方网格，每

个网格单元不应大于2千米×2千米，加密网格点设在网格线的交点上，通过这些

加密网格点的长期监测，了解所在地区的污染物整体浓度水平和分布规律。 

（2）环境空气质量背景点、区域点 

背景点、区域点的布设方法和程序如下： 

a) 评价点位对所在监测区域的代表性，评价地形和地势状况； 

b) 评价点位对所在区域气象类型的代表性，评价盛行风的方向、频率分布

和变化与区域的一致性; 

c) 评价周边不同尺度人口密度分布、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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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定位点位附近及所覆盖区域范围内的排放源； 

e) 收集各种可供利用的本地或附近地方（一般是距离最近的监测点）的实

测和估算资料（卫星遥感模式等），比较各种可能收集到的监测项目浓度； 

f) 评价预期的空气监测的化学组分、时间序列、连续变化趋势和周边空间

分布； 

g) 点位位置应满足国家整体网络空间均匀分布的适当性和协调性； 

h) 了解土地规划和区域开发计划的影响程度； 

i) 评价交通道路、电力、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 

j) 综合评价站点的长期稳定性、交通通讯、有人值守和后勤支持、可作为综

合基地（同时支持其他监测包括生态等）等多方面的功能和效益； 

k) 评价站点位置的防山洪、雪崩、山林火灾和泥石流的条件具备情况。 

（3）污染监控点 

由于设置污染监测点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污染源排放高浓度污染物时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污染监控点依据排放源的强度和主要污染项目而定，应

设置在源的主导风向和第二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内，一般在上风

向布设1、2个点，下风向采用同心圆布点法或扇形布点法布设。若在下风向具有

居民点、学校、医院等需要保护的人群活动频繁点，需要在这些区域增设监测点

位。 

（4）交通点 

对于线性污染源，一般应在行车道的下风侧，根据车流量的大小、车道两侧

的地形、建筑物的分布情况等确定交通点的位置，交通点采样口距道路边缘距离

不得超过20米。 

（5）信息发布点 

在一些公众关注点、敏感点（如居民区、医院、学校等）应设置信息发布点。

由于信息发布点的主要目的是为公众提供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因此这些点位的设

置，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由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在任何被认为有必要进

行空气污染物监测，为公众生活提供指导的地点，如人口密度较大的居民区、商

业区、敏感人群暴露的地区等，均可设置信息发布点。 

4.3 城市监测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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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监测点数量上，具体监测点位的多少应以反映监测点所覆盖区域的空

气质量代表性考虑，一般在污染物浓度变化较大的区域，应设点位数较多。由于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体健康，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世界气象组织（WMO）通过长期的监测调查，同时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分析空气质量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等提出按人口多少布设监测的数目。考虑到我国

监测点位布设的历史情况，并参考国外有关规定，本标准以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

积来确定评价点最少点位数，此外对于年平均环境空气污染水平超过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20%以上的城市或地区，规定各城市或地区应设置的空气质

量评价点数量应在规定的最少点位数1.5倍以上的原则。考虑到国家提出的城市

空气质量按功能区达标的环境管理目标，提出了在划定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地

区，每类功能区至少应有1个评价点的要求。 

背景点、区域点的监测数据将为研究环境容量、资源开发等提供必要的环境

信息资料，应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规划要求确定应建的最少点

位数，各地方应可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增加区域点数量。污染监控点、交通点、

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发布点是以调查污染物的时空分布和对敏感受体的暴露为目

的的监测点，其数量应由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各地环境监测机构根据

本地区环境管理的需要设置。 

4.4 监测项目 

本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监测点规定了不同的监测项目。对于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点，监测项目主要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涵盖了标准中

规定的基本项目和其他项目。基本项目包括：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一氧化碳（CO）、臭氧（O3）、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微米）、颗粒物（粒

径小于等于2.5微米）共六项，基本项目是全国广泛开展的监测项目，因此作为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的必测项目；其他项目包括：总悬浮颗粒物（TSP）、铅（Pb）、

氟化物（F）、苯并[a]芘（B[a]P）及其他有毒有害有机物，这些项目不是在全国

广泛开展的监测项目，根据各地的具体实施方式不同作为选测项目。 

对于环境空气质量背景点和区域点，担负着监测污染物全国或区域范围本底

水平，反映主要污染物大气扩散传输和转化和分布状况，对包括重金属、有机物

成分、氧化剂的成分浓度和变化等进行研究，以及对背景大气演变所涉及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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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机理、酸性污染物的形成转化和沉降、全球气候变化等进行等研究，因

此背景点和区域点的监测项目出包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项目外，还需根据实际情

况增加相应的加强型深度监测项目，包括酸沉降、有机物、温室气体、颗粒物组

分和特殊组分等。 

对于污染监控点和交通点，应根据固定污染源和流动污染源的排放特点，有

针对性的选择适当的监测项目。此外，对于环境空气质量发布点，由于其通常需

要发布空气质量指数，监测项目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

行）》确定。 

4.5 点位管理 

根据分级管理原则，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共分为国家、省、市、县四级，分

别由同级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上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必须是下级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点位。 


